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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利”非彼“美丽”也。美丽的事物及人是人们愿意多
多停留眼球的。在甲骨文中，美写作戴羽毛头饰的妇女；《庄
子·齐物论》中“毛嫱丽姬，人谓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
飞”；伏尔泰关于“美”有如下定义：“何谓美？询之雄蛤蟆，必
答曰‘雌蛤蟆是也’”；春秋时代的政治家说“夫美也者，上下、
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荀子说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可见，各个时代或者民族从不
同角度诠释着“美”或“美丽”。
“美丽”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热门话题。美的标准尽管已从

杨贵妃时代的唐朝人的标准以丰腴为美变为现如今的以骨
感为美，为了美丽，女人们趋之若鹜，不惜牺牲生命和健康，
种种虐待他人的工具与方法如今成为自虐的热门；“心灵美”
也时有谈及。而“美利”这个词却鲜有人谈及。在提倡“和谐社
会”的今天，“美利”似乎较之于“美丽”更应得到大家的关注。
《易传》说“乾以美利利天下”，而且从经济学角度讲，讲求另
类的美———“美利”会带来经济上的或是精神上的更多的收
益。换句话说，“美利”之美更为长久。

一、“美利”的古代溯源：“自利”与“利人”的辩证
统一

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中可以为“美利”这个陌生
的词语找到答案。《管子》主要思想精华之一就是“自利”与
“利人”的辩证统一，也就是与《易经一乾文言》中所说的“以
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大矣哉”的“义利不二”的思想；敦
艮斋遗书：“美利利天下，坤之美在其中，畅于四支，发于事业
也……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虞翻曰：
“美利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也”；崔正音的《铁
神记》：“神也者，固顺物之性，以美利利天下，无在而无不在
者也，固冥冥漠漠，亘古如一，利民用而不自知其利者也。”近
代思想家魏源曾提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
之庶人”的主张；郑观应《盛世危言·银行》做进一步解释：“有

之曰：‘惟圣人能以美利利天下。’可知利于已而不能利于人
与利于民而不能利于国者，均非美利也”。即“美利”指“自利”
与“利人”的辩证统一，追求私人利益时，也能利于他人。只有
“人”、“我”兼顾的利益，才是值得追求的“美利”。

传统儒家思想重视民生公利而轻视个人私利的追求，孔
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足具代表性；白居易《策林·不夺人利》中说：“圣人非不好
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这都是在
主张和提倡“美利”。

中国自古人们推崇的江湖义气是以仗义疏财为先，元无
名氏《来生债》第四折：“则为我救困扶危，疏财仗义，都做了
注福消愆。”太白星君的原名叫李长庚，在古代确有其人。由
于他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对需要帮助的人必定给予接济，因
而有很大的布施功德，所以变成了财富的象征，成为财神；范
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人富志更
高，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史记》称他“十
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上称赞他是一
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赢得了“陶朱公”的美
名，被尊称为“商祖”、“商圣”。可见在古代，讲求“美利”的人
士无不例外地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和推崇、敬仰。

由上可见，古代“美利”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独享占有财富
带来的快乐之感的快乐。因此乾隆八旬寿诞楹联的上联便是
“能以美利利天下”，下联对以“是用多福福一人”。

二、“美利”今释：让别人快乐的快乐

曾几何时，在当今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开
放和法制的不健全，滋生出一大批踩着法律擦边球、唯利是
图的奸商来，制假售假坑骗消费者的现象层出不穷；同样还
滋生出一大批贪赃枉法、目无法纪的贪官。他们官商勾结、以
权谋私、滥用行政权力，遭致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发生；甚至一
般小市民也忘记了老祖宗的教导，为了一己利益而无视牺牲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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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利益。比如随地吐痰、随处大小便、乘车不排队、破坏
公共设施等。这些丑陋的现象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态势，显然都是与“美利”的原则是背
道而驰的。

但也有人挖掘出了“美利”之美。山西省作协主席陈在旭
在他的《让别人快乐的快乐》一文中就从自身收藏经历及个
人认识深入探析了“美利”（尽管全文中没有此字样）：“一个
人在给予别人快乐的时候，自己其实也是可以从中得到快乐
的。那种快乐可以叫做：让别人快乐的快乐。”[1]确实，占有，人
无我有，富甲天下，这样的自我感觉当然是一种快乐，而且是
莫大的快乐。但是，一个人只要没有了功利心就一定是快乐
的，这份骄傲会伴随一生，是快乐之中顶级的快乐。

外国的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代表的超级富
豪，把自己个人的财产捐献给社会，并在最近发起了富豪捐
款 50％的号召。比尔·盖茨谈到家庭对他慈善观念的影响。他
说，他父亲曾教导他，做慈善是让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盖
茨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财富全部用于慈善，因为他体会到
了做慈善的快乐；中国的张伯驹，变卖家产买下国宝，又尽数
捐给国家。他们可谓富甲天下，可以尽享富甲天下的快乐之
感，但他们看到了更大的快乐，也就是，给予他人的快乐，快
乐之中顶级的快乐。

清朝的和珅一度富可敌国。但老皇帝死后，生前处心积
虑搜刮来的财富连同老命被小皇帝一锅端。“他的悲剧就在
于，他的快乐基于个人的独富，某种程度上是巧取豪夺或不
择手段得来的富有。此种富足不会给他带来骄傲和发自内心
的坦然的快乐，而是惴惴不安和持续的惶恐，最终财终人散，
悲剧收场。”[2]

“美利”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把家里用不着的书籍收集起来，捐献给乡下买不起书的

孩子，让书流通起来，发挥其更大的潜在价值。
志愿者们在火车站帮助维持秩序，在服务群众的同时也

快乐了自己，也减少了火车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
通过这样一件件给予别人以帮助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

人的心灵之美，看到人们积极向上的一面。宋代张商英说“乐
莫乐于好善”，一个懂得付出而不是单单索要的人才会快乐。

三、“美利”的经济学诠释：让别人快乐的快乐，
也是让自己快乐的快乐

“美利”可以在经济学中得到解释。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
词：外部性。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
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和负
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
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比如教育是一种正外部性。完
善的教育系统培育出的人才，会对社会建设作出贡献，这是
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建设一栋造型美观的建筑，让这个地区
的所有人都可以欣赏到这一道风景线，也是一种正外部性；
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
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比如工厂在生产

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
包括政府治理污染的花费，自然资源的减少，以及污染物对
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美利”要求“自利”与“利人”的统一。
也就是说获得个人收益的同时，尽可能取得社会收益，即尽
可能给予他人以正的外部性。从经济人角度来讲，兼顾社会
效益，付出与所得平衡是最佳的选择。如植树造林发展林业
就会形成改善环境的结果，这就是经济的外部性；再如栽种
果树的农场主为蜜蜂提供了蜂源，提高了养蜂生产者的产
量。同时，蜂蜜采蜜过程中加速果树的授粉，提高水果的产
量，这个养蜂生产者和农场主之间就相互施加了正的影响，
他们的行为为典型的外部经济，双方互相无意识地为对方带
来好处。这种对他人利益的兼顾，也是对自己利益的“兼顾”，
因为这种“他人利益”之中也包含了自己的利益。

作为施加正的外部性的一方，此种行为对于他来说也许
不是最有效率的，但是从社会效益角度讲，是为他人利益作
出贡献，是全社会所推崇的行为，社会回报以尊敬与景仰，印
度古谚“赠人玫瑰之手，经久犹有余香”、出自《周易坤文言》
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国语晋语六》“夫德者，福之基也”
就是对这种行为的褒奖。现在在宣传推广的“公益”行动本质
上就是一种“行善积德”，只是它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目的
是进行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水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
时只是举手之劳，可是被帮助的人会受益很大。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必须通
过社会的公共利益来实现。如果财富差别极端化，这时，就会
滋生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有可能损害到那些富有者的经
济利益；另一方面，个人利益存在于公共利益之中，即事实上
出现以维护公共利益的途径却维护了每一个个人利益的结
果，如果人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必然造成交通梗阻，大家寸步
难行。因此，实现我们个人利益的目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只
有依靠维护我们的共同利益这一有效途径。

因此，商人只有加强自身的道德建设，改变奸商形象，才
能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同时“农末俱利”，最终实现上则富国，
下则富家[3]；作为政府官员，同样，在面临贪官污吏和清官廉
吏的选择时不会一叶障目:前者可能暂时拥有了较多财富，但
失去的是永久的好名声；后者可能没有多少财富，却赢得了
一世的英名。二者如何取舍，显而易见；作为个人，严格遵循
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会切实从中得到秩序给你带来的安全
感和便捷度。

可见，“美利”并不是单方面无私的奉献与付出，也得到
了无上的荣誉或者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郑观应的“天下之财莫善于流，莫不善于壅滞，财流通日
见有余，己与人两得其利，财壅滞时虞不足，自谓利于己而不
利于人，其实亦不利于己。”正是清楚地阐析了此观点。

四、结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无论从古代溯源还是放诸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或用学术
观点评析，对“美利”无不推崇之极。着实，“美利”本着为他人
着想的原则行事，利他也利了自己。当你将拥有的一份快乐
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也来分享时，你的快乐就会变成
许许多的快乐，你也将拥有一个快乐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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